
 

非建設工程計劃 (鄰舍計劃 )  

 

申 請 指 南 及 須 知  

（ 供 業主立案法團／居民組織參閱）  

（請將申請直接交回當區民政事務處）  

 

關 於 主 要 基 金  

戴 麟 趾 爵 士 康 樂 基 金 的 主 要 基 金 （ 「 主 要 基 金 」 ） 主 要 為 進 一 步 推 廣

基 金 宗 旨 的 計 劃 提 供 設 施 和 購 置 設 備 。 為 符 合 捐 款 人 的 意 願 ， 基 金 着

重 鼓 勵 青 少 年 善 用 餘 暇 。  

 

 

 

  「 非 建 設 工 程 計 劃 (鄰 舍 計 劃 )」撥 款 旨 在 資 助 購 置 集 體 使 用 的 耐 用

設 備 ， 供 直 接 舉 辦 可 鼓 勵 青 少 年 善 用 餘 暇 的 活 動 。  

  所 有 計 劃 應 具 長 遠 益 處，而 申 請 購 置 的 應 為 集 體 公 用 的 耐 用 設 備 。 

 

申 請 資 格  

➢  下 列 根 據《 公 司 條 例 》或《 社 團 條 例 》註 冊 的 非 牟 利 機 構 的 申 請 應

直 接 遞 交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轄 下 各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辦 理 ：  

1 .  由 地 方 團 體 提 出 有 關 鄰 舍 計 劃 的 申 請 ;以 及  
 

2 .  由 村 公 所、鄉 事 委 員 會、居 民 協 會 及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提 出 的 申 請 。 

➢  值 得 推 行 的 計 劃 和 新 申 請 機 構 （ 特 別 是 沒 有 其 他 資 助 來 源 的 申 請  

機 構 ）會 獲 優 先 考 慮。獲 得 其 他 資 助 來 源 支 持 的 申 請 機 構 將 予 較 後

考 慮 。  

關 於 非 建 設 工 程 計 劃 (鄰 舍 計 劃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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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 申 請 機 構 可 申 請 旨 在 用 作 購 置 設 備 的 非 建 設 工 程 計 劃 類 別 下 的 撥

款 。 每 項 申 請 的 資 助 額 上 限 為 港 幣 6,000 元 。  

有 關 計 劃 必 須 ─ ─  

( a )  供 直 接 舉 辦 可 鼓 勵 青 少 年 善 用 餘 暇 活 動 之 用 ；  

( b )  具 長 遠 益 處 ， 並 能 盡 量 惠 及 社 會 上 大 多 數 人 士 ；  

( c )  屬 一 次 過 撥 款 ， 不 屬 經 常 承 擔 額 。 所 獲 撥 款 應 於 指 定 期 間 內 用

於 推 行 計 劃 ， 而 有 關 計 劃 日 後 開 支 須 自 負 盈 虧 ； 以 及  

( d )   以 撥 款 是 否 獲 得 充 分 運 用 為 評 審 原 則 。 戴 麟 趾 爵 士 康 樂 基 金 委

員 會 及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將 考 慮 各 項 申 請 的 規 模 和 所 要 求 的 撥 款 數

額 ， 決 定 給 予 全 部 或 部 分 資 助 。  

下 列 各 項 不 屬 於 基 金 資 助 範 圍  

➢  要 求 追 補 撥 款 的 計 劃  

➢  追 加 撥 款 要 求  

➢  資 助 暑 期 活 動  

 
 

 

1 .  在 申 請 獲 得 批 准 前 購 置 的 設 備  

2 .  不 宜 供 初 學 者 使 用 的 高 級 康 體 器 材，包 括 供 訓 練 精 英 運 動 員 備 戰 國  

際 賽 事 之 用 的 器 材  

3 .  益 智 遊 戲 ， 例 如 紙 牌 遊 戲 、 棋 類 、 魔 術 用 具 等  

4 .  視 聽 器 材，如 電 視 機、錄 像 機、光 碟 ／ 錄 像 光 碟 ／ 數 碼 光 碟 機、擴

音 器 、 攝 影 機 及 攝 錄 機 等  

5 .  電 腦 及 相 關 器 材 ， 例 如 打 印 機 、 多 媒 體 投 影 機 、 屏 幕 等  

6 .  樂 器  

符 合 申 請 資 格 的 計 劃  

不 獲 資 助 的 項 目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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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 辦 公 室 器 材 及 傢 具  

8 .  醫 療 及 復 康 設 備  

9 .  按 摩 設 備  

10 .  自 修 室 設 備  

11 .  育 兒 室 設 備  

12 .  個 人 用 品 ， 例 如 制 服 、 服 裝 、 鞋 履 、 泳 帽 、 睡 袋 等  

13 .  經 常 及 消 耗 性 物 品，如 零 件、書 籍、電 腦 軟 件、光 碟、錄 像 光 碟 、

 數 碼 光 碟 、 足 毽 、 乒 乓 球 等  

14 .  服 務 費 ， 例 如 運 輸 費 、 導 師 費 、 保 險 費 、 文 書 服 務 酬 金 等  

 

 

 

 

➢  每 間 申 請 機 構 只 可 在 同 一 年 度，就 每 類 計 劃 遞 交 一 份 申 請。機 構 如

設 有 多 個 分 區 辦 事 處 ， 每 個 分 區 辦 事 處 會 視 作 個 別 申 請 機 構 。  

 

➢  機 構 的 分 區 辦 事 處，應 經 由 其 總 部 遞 交 申 請 表。如 同 時 有 多 個 分 區

辦 事 處 提 出 申 請，機 構 總 部 須 附 上 一 份 摘 要，列 出 各 分 區 辦 事 處 名

稱、申 請 的 款 額 及 遞 交 申 請 的 優 先 次 序。由 分 區 辦 事 處 直 接 遞 交 的

申 請 將 不 獲 考 慮 。  

 

➢  為 使 每 年 可 以 批 准 合 理 數 目 的 申 請，申 請 機 構 如 在 過 去 三 年 連 續 獲

得 同 一 類 計 劃 的 資 助 ， 其 申 請 將 不 獲 考 慮 。  

 

 

 
 
 

1 .  必 須 詳 細 說 明 每 個 申 請 項 目 ， 如 規 格 及 圖 樣 等 。 凡 涉 及 一 組 器 材 的

申 請 而 未 能 提 供 單 位 成 本 的 分 項 細 目 者 ， 概 不 考 慮 。  

申 請 手 續  

連 同 申 請 表 一 併 提 交 的 輔 助 資 料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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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 必 須 提 供 最 少 三 份 申 請 項 目 的 有 效 報 價 單 ， 以 便 估 計 費 用 。 委 員 會

及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通 常 會 採 納 最 低 的 報 價 ， 除 非 該 報 價 較 主 要 基 金 的

平 均 市 價 價 目 表 的 價 格 為 高 。 在 這 情 況 下 ， 則 會 採 用 平 均 市 價 。  

3 .  申 請 購 置 的 器 材 若 在 使 用 時 可 能 對 參 加 者 及 工 作 人 員 等 構 成 危

險 ， 申 請 機 構 應 提 供 有 關 安 全 措 施 的 資 料 ， 例 如 有 關 活 動 會 否 在 曾

受 適 當 訓 練 的 導 師 督 導 下 進 行 。  

4 .  列 明 申 請 機 構 過 往 須 使 用 所 申 請 設 備 舉 辦 的 活 動 /訓 練 /比 賽 資 料 。  

5 .  詳 述 將 會 使 用 申 請 設 備 的 計 劃 活 動 的 內 容 ， 包 括 活 動 名 稱 、 日 期 、

舉 行 地 點 及 受 惠 者 年 齡 與 預 計 人 數 等 等 。  

 

 

 

  首 次 申 請 的 機 構 應 提 交《 組 織 章 程 大 綱 及 章 程 細 則 》及 註 冊 證 明 ，

以 證 明 該 機 構 屬 非 牟 利 ／ 慈 善 性 質 。  

 

 

 

 

➢  申 請 截 止 日 期 為 二 零 二 六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。  

➢  逾 期 申 請 概 不 受 理 （ 以 郵 戳 日 期 為 準 ） 。  

➢  填 妥 的 申 請 表 格（ 連 同 軟 複 本，如 適 用 ）及 所 需 文 件 應 一 式 兩 份 ，

直 接 送 交 當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。  

 

➢  查 詢 請 聯 絡 當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。  

 

➢ 網 頁 ： ht tps : / /www.had .gov .hk/ t c / con tac t_us /  

 

 

 

二 零 二 六 年 一 月  

首 次 申 請  

遞 交 申 請  


